
臺北市政府 87.10.03. 府訴字第八七０一三二二三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財團法人○○

代　 表　人　○○○

代　 理　人　○○○　律師

　　　　　　 ○○○　律師

　　　　　　 ○○○　律師

原處分機關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

　　右訴願人因申請董監事變更許可等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

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事　　實

一、訴願人第五屆董事○○○等九人及監事○○○，經原處分機關查認有背信、侵占等違反

　　法令、捐助章程等行為，於八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依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具狀向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聲請解除上開董、監事之職務。

二、上開訴願人第五屆董監事之任期於八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屆滿，訴願人依捐助及組織章

　　程第六條規定，由第五屆董監事於八十五年四月十三日選出第六屆董監事，並於八十五

　　年五月九日函請本市中山區公所轉原處分機關核備，經原處分機關以八十五年七月五日

　　北市民三字第一七四一三號函復中山區公所以八十五年七月十日北市中民字第一三七三

　　一號函轉知訴願人略以：「：....因台北市政府民政局聲請解除貴法人第五屆董事職務

　　乙案尚在法院訴訟中，請待法院裁定後再送本所轉陳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核辦：....」，

　　並退回申請案。

三、原處分機關於八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向法院請求追加宣告訴願人第五屆董監事選舉第六

　　屆董監事、候補董監事之行為無效。

四、訴願人對上開原處分機關八十五年七月五日北市民三字第一七四一三號函不服，復分別

　　於八十五年八月九日、十月十六日函請中山區公所轉原處分機關表示異議，請求予以核

　　備，經原處分機關以八十五年十月三日北市民三字第一七八九七號、八十五年十一月三

　　十日北市民三字第八五二三四五二六號函示本市中山區公所轉知訴願人仍待法院裁定後

　　再行辦理。訴願人爰再於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函請本市中山區公所轉請原處分機關核

　　備，原處分機關乃以八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北市民三字第八五二三九三六四號函請內政

　　部函釋，經該部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台內民字第八六七三九四○號函復略以：「....



　　..查上開民法規定（按即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立法理由，係『為確保公益..

　　....並與同法第六十四條修正草案，前後呼應。惟為維護法人業務之繼續進行，不致因

　　董事或監察人職務之解除而受影響，應許主管機關為各種必要之處置，例如於新任董事

　　或監察人產生之前，或依非訟事件法第六十五規定法院依聲請而選任臨時管理人以前，

　　得由主管機關派員暫行管理，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本案請本諸職權參照上開立法理

　　由辦理。再者，本案依卷附資料觀之，該財團法人似有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第十

　　九條第一項所定情事，同條第二項亦有主管機關處理規定之明文，併請卓參。」原處分

　　機關乃以八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北市民三字第八六二○三三三五○○號函示中山區公所以

　　八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北市中民字第八六四０二八五八號函轉知訴願人略以：「......經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轉請內政部釋示函復。尚無適法之疑義......」

五、訴願人於八十六年三月四日就原處分機關四次退件有無法令依據請求內政部釋示，經該

　　部以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台內民字第八六○二三二三號函復略以：「......本案前經

　　本部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台內民字第八六七三九四０號函請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本諸職

　　權參照上開立法理由辦理在案，是依前述立法理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得本諸職權為適

　　當之處理。」訴願人於八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再次函請內政部函釋，經該部八十六年四月

　　二十三日台內民字第八六○二七○二號函復略以：「......前經本部八十六年三月二十

　　七日台內民字第八六○二三二三號函復貴法人在案。有關本案之法令依據，於上開函已

　　有說明。」

六、訴願人對上開原處分機關八十五年七月五日北市民三字第一七四一三號函不服，於八十

　　七年一月八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二月二十一日、三月十七日及四月二十一日、九月十八

　　日、九月二十八日補充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七、原處分機關於八十七年一月十三日向法院陳報推薦○○大學○○○教授擔任訴願人之臨

　　時管理人。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查訴願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訴願自機關之行政處分書或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應於

　　三十日內提起之。」第十一條規定：「訴願人在法定期間內，向受理訴願機關作不服之

　　表示者，視同已在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但應於三十日內補送訴願書。」第十七條第二

　　項規定：「訴願因逾越法定期限決定駁回時，若原行政處分顯屬違法或不當者，原行政

　　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得依職權變更或撤銷之。」

　　行政法院五十年度判字第一號判例：「人民對於官署之處分，在法定訴願期限內，曾向

　　原處分官署聲明異議，表示不服原處分之意思者，應認為於期限內已有訴願之合法提起

　　。」



　　五十一年度判字第四八五號判例：「人民不服官署之處分，曾於法定訴願期間內，向原

　　處分官署聲明異議，而於以後始向訴願管轄官署提出訴願書者，固應認為其於法定期間

　　內已有訴願之合法提起。但於法定訴願期間內聲明異議，僅足使其以後提起訴願有遵守

　　期日之效力，並非可以該項異議代替訴願之提起。如先雖聲明異議而其後異議已不存在

　　時，則其復就已逾法定訴願期間之原處分而提起訴願，自即難認為合法：....」

二、查本件原處分機關八十五年七月五日北市民三字第一七四一三號函經中山區公所以八十

　　五年七月十日北市中民字第一三七三一函轉知訴願人，訴願人至八十七年一月八日始提

　　起訴願，已久逾三十日之法定期限，因訴願人於八十五年八月九日曾向原處分機關表示

　　不服，依前揭行政法院五十年度判字第一號判例意旨，固應認法定期間內已有訴願之合

　　法提起。惟如上所述，訴願人數度陳情，均經原處分機關函復否准，且原處分機關最後

　　否准函「八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北市民三字第八六二０三三三五００號函（中山區公所以

　　八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北市中民字第八六四０二八五八號函轉知訴願人）於八十六年三月

　　四日前已送達訴願人在案，此觀訴願人於八十六年三月四日就該函意旨函請內政部釋疑

　　可知。又訴願人先前數次異議均經原處分機關據以為否准之處分，則其異議之效力應已

　　不存在，則訴願人在接獲上開原處分機關否准函後，除於八十六年三月四日、四月十二

　　日函請內政部釋疑外，至八十七年一月八日提起訴願，幾近十月之久，並無任何不服之

　　表示，揆諸前揭行政法院五十一年度判字第四八五號判例意旨，該項異議自不得代替訴

　　願之提起。職是，本件訴願已逾法定訴願期間，本件訴願自為程序不合，應予駁回。

貳、實體部分

一、查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第十一條規定：「申請財團法人設立許可，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應向主管機關提出左列文件一式四份......四、董事名冊及身分證影本。....」

　　第二十條規定：「財團法人登記後，其許可設立事項如有變更者，應於變更事項發生後

　　，三十日內報請主管機關許可變更，....」

　　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前項董事或監察人違反法令或章程，足以危害公益或法

　　人之利益者，主管機關得請求法院解除其職務，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司法院八十年四月二十三日秘台廳(一)字第０一四三七號函釋：「財團法人董事違反捐

　　助章程之行為，在未依法經法院宣告無效前，仍屬有效。」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第五屆董事於八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任滿卸職，故依捐助及組織章程第六條規

　　　定，選舉第六屆董事，並依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第二十條之規定，向原處分機

　　　關申辦董事變更，適法性毫無問題。

（二）依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原處分機關僅得「請求」解除法人董監事職務而已，

　　　而非一經原處分機關之聲請，法人之董監事資格即發生變動，更非即得阻卻訴願人第



　　　六屆董事之合法性。故在法院為解除法人董監事職務之裁定前，訴願人之申請辦理董

　　　監事變更案，自屬適法。

（三）原處分機關聲請解除已任滿卸職董監事之職務，已無實益，以此理由退回本件申請案

　　　，殊為違背法令。

（四）原處分機關屢次退件、拒絕備查，致訴願人所有建物無法拆除重建、無法辦理領取提

　　　存物，無法辦理法人董事變更登記，嚴重侵害訴願人之權益。

（五）訴願人第六屆董事九人之中，六人為新任，僅三人留任；監事三人全部為新任，並無

　　　原處分機關所稱第五屆董事可經董事會選舉變為第六屆董事繼續行使職務之情形。

（六）訴願人第五屆董監事之身分經原處分機關備查及台北地方法院登記，身分確定。在法

　　　院裁定變動之前，並無原處分機關所稱身分未確定之問題。

三、按為加強對法人之業務監督，以維公共利益，主管機關依前揭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

　　定，固得請求法院解除法人董監事之職務。惟此主管機關之行政監督權僅為請求權，至

　　董監事之職務是否予以解除，則尚待法院之裁定（施啟揚著：民法總則增訂五版，第一

　　四二頁參照）。本件訴願人第五屆董監事雖經原處分機關以違反法令、捐助章程於八十

　　五年二月向法院聲請解除職務，惟法院迄今仍在審理中，揆諸上開論旨，訴願人第五屆

　　董監事之職務是否應予解除尚待法院裁定，並非原處分機關本於行政監督權得予決定，

　　故渠等未經法院解除職務前所為之行為仍屬有效，此觀前揭司法院八十年四月二十三日

　　秘台廳 1.字第○一四三七號函釋亦明。是以，訴願人第五屆董監事於任期屆滿前，依訴

　　願人捐助及組織章程第六條：「本宮設董事九人、候補董事二人、監事三人、候補監事

　　一人，全部由上屆董事長提名候選人，由董事會選舉之。」之規定，選出第六屆董監事

　　，似難謂無效。原處分機關本應依職權加強監督第六屆董監事，若發現有違法情事，可

　　向法院申請解除第六屆董監事職務，原處分機關不此之圖，卻以已向法院聲請解除第五

　　屆董監事職務為由，否准第六屆董監事之變更許可，不無斟酌之餘地。至第五屆董監事

　　倘經法院解除職務後，其選出之第六屆董監事是否應追溯無效或解除職務，則屬另一問

　　題，併予指明。從而，原處分應予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固逾法定三十日之訴願期間，惟原處分顯有不當，爰依訴願法第十

　　七條第二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鄭傑夫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清峰



　　　　　　　　　　　　　　　　　　　　　　　　　　　　　　　　　　委員　陳明進

　　　　　　　　　　　　　　　　　　　　　　　　　　　　　　　　　　委員　王惠光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七　　年　　 十　　 月　　三　　　日

　　　　　　　　　　　　　　　　　　　　　　　　　　　　　　　市長　陳水扁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決行


